


 

公司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制度 

 

一、 为规范资产评估机构职业风险基金的管理，完善资产

评估机构职业责任保障机制，提高抵御风险能力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

二、 资产评估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提取、使用职业风

险基金。 

 

三、 公司应当于每一个会计年度终了前，以近 5 年评估业

务收入为基数，按照不低于 5%的比例从管理费用中提取职业风

险基金，计提科目为“其他应付款”项下。 

 

四、 资产评估机构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应当用于下列支出： 

（一）因职业责任引起的民事赔偿； 

（二）与民事赔偿相关的律师费、诉讼费等法律费用。 

提取时应具备民事赔偿相关依据或具有被赔偿人签字的相

关文件。 

 

五、 公司持续经营期间，应当保证结余的职业风险基金不

低于近 5年评估业务收入总和的 5%。 

 

六、 公司因赔付造成职业风险基金余额低于近 5 年评估业

务收入总和 5%的，应当于本会计年度终了前提取补足职业风险

基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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